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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本局因業務需要請各校預(墊)付款項，應以本局正式核定

公文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各校編列年度預算，於議會審議通過後，即應依業務計畫

覈實動支；另各項代收代辦經費及各保管款專戶皆屬特定

用途專款專用性質，以上經費，皆因有特定用途，為避免

影響學校正常業務推動，不宜長期墊支。

二、本局現行請各校預(墊)付款項主要為用人費用薪資或鐘點

費等，為適度解決因中央補助款未能如期撥付影響該等人

員權益，各校辦理預（墊）付款項時，應以本局正式公文

為辦理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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